　　Analogy 類比法 類比辯法（argument by analogy）的意思是說，在一個範圍得出的原理，在另一個類似的範圍內也應可得著同一的原理。譬如說，我們若從手錶知道必有一設計師，它才可以如斯精細又準確地運作，那麼從同樣精細又準確地運作的宇宙，就知道它一定有一個設計者才能如此，那就是神了。在神學上一個有名的類比辯法，是蒲脫勒（Butler{\LinkToBook:TopicID=244,Name=Butler, Joseph}）提示的，他說自然界的秩序與啟示的系統很相似，因此可以說二者都是出於同一位作者。
　　類比敘述（analogical predication）是語言理論的一種（見宗教語言，Religious Languag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7,Name=Religious Language}），專門討論與神有關的語句。它的意思是這樣的︰人的語言是從他經驗到的有限、受造的事物而來，這樣的語言當然不能用來描述無限的創造者了；就是把這種自然的語言變得「非自然」，也不會有意義。多馬主義（Thom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61,Name=Thomism and Neo-Thomism 多馬主義和新多馬主義}）的理論是︰把同一語言應用到這世界，和應用在神身上，二者有一種類比的關係，這種關係可分兩方面來說︰一種是歸屬類比法（analogy of attribution），譬如說，我們形容某種天氣為「健康的」，因為它能使人健康；同樣地，我們也可以說神是「善」的，因為祂是眾善之源。不過以這理論來說，我們同樣可以形容神是「紫色」的；因此這種類比法比較不重要。
　　另外一種叫做相稱類比法（analogy of proportionality），指兩種不同的事物具有相近的特性，它們之間就有相稱類比法的可能。譬如說，一隻狗的忠心與人的忠心，它既非完全等同，又不是完全的不同，它們的關係就是相稱類比。同樣地，神完全的公義、智慧等，與人間的公義和智慧等也相類，既非完全的等同，也不是完全的不同。這樣一來，就算不完全清楚神的本性，也知道怎樣用「公義」、「智慧」等語於神身上。
　　反對類比敘述法的理由如下︰1.這樣一來，豈不叫一切有關神的推理都變作不可能？倘若神的智慧奧祕難明，與人的智慧不一樣，我們怎知祂的行事方法會不會就是普通語言所說的愚蠢？類比學家可能會反駁說，神與人在質上的不同，是一種只會更好的不同，不是更壞的不同（並引林前一25）。2.這個理論與多馬式的自然神學（Natural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833,Name=Natural Theology}）太接近，在歷史上確是如此，但在理論本身卻沒有必然的關係。3.也許更重要的是︰我們真是需要類比法嗎？聖經與基督教較多談神在受造世界中的工作，卻少談神內在的本性；再者，就如一些類比學家所說的，既然神的本性是完全無瑕疵，而人是不完全的，那麼我們根本用不著以類比法來描述神；神仍是比人的語言為大，而當使用語言時，我們必然是按語言的一般性來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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